
  

 

徵求『青年自組團隊』 

申請期間自 3月 19日至 4月 30日止 
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（以下簡稱青年署）為鼓勵 15至 35歲之青少年積極參與志工服務，

訂定『暑期青年團隊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』，提供部分經費補助以利青年組隊從

事志工服務之用，其服務範疇可為社區、環境、文化、科技、健康、教育等六大服務面

向，歡迎青年組隊報名參加！  

☆★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暑期青年團隊參與志願服務活動實施計畫☆★ 

下載完整要點請至「青年和平志工團」網站 https://gysd.yda.gov.tw→「最新消息」 

 如何申請：  

一、 補助單位：15歲以上、35歲以下之青少年，每隊人數至少 6人以上 

                *年齡認定 15 至 35 歲青年以自組團隊申請截止日 4/30 為基準，民國 72~95 年次，滿 15 足歲、未滿 35 足歲者。 

二、服務活動時間：7月至 9月（※不在規定時間內服務，不予補助） 

三、申請時間：3月 19日起至 4月 30日（※4月 30日前將資料送件志工中心）  

四、申請程序：採先線上申請，再印出紙本送件，團隊須先至「青年和平志工團」網 

              站(網址： https://gysd.yda.gov.tw)提出「團隊名冊、受服務單位 

              同意書、補助申請表及服務計畫書」，6月青年署公告審核補助經費， 

              再團隊代表參加青年志工中心辦理之行前講習。 

五、補助原則：  

(一)補助款係屬部分補助，申請補助團隊應自籌活動總經費百分之二十以上。  

(二)經費補助項目為服務計畫方案執行必要費用（如志工保險、餐費、活動耗材等）  

(三)活動之財產購置、設備維護、行政管理費、講師費及出席費等經費不予補助。  

★(四)同一申請團隊每年以補助一案；隊名、隊長、隊員相同或計畫書內容雷同者等，視

為同一團隊。  

(五)由本署審酌青年志工參與服務人數、服務對象規模、服務地區、服務時間、服務內

容等因素，核給補助額度，最高以新臺幣二萬元(本島地區服務)、三萬元(離島地

區服務)為上限，每案補助額度不得超過申請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。 

六、補助範圍：凡能運用或媒合青年志工人力資源，均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： 

(一)社區服務面向：協助社區營造、弱勢關懷、社區輔導等相關青年志工服務。  

(二)環境服務面向：協助環境人文、生態保育、節能減碳等相關青年志工服務。  

(三)文化服務面向：協助文史調查、古蹟保存、導覽解說等相關青年志工服務。  

(四)科技服務面向：協助資訊輔導、數位科技、科技能力等相關青年志工服務。  

(五)健康服務面向：協助健康促進、衛生醫療、休閒旅遊等相關青年志工服務。  

(六)教育服務面向：協助教育輔導、語言教學、閱讀推廣等相關青年志工服務。  
 
 

 

 

https://gysd.yda.gov.tw/

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自組團隊作業流程 
 

 

高澎青年志工中心辦理暑期青年團隊補助計畫說明會 

為因應今年度暑期補助計畫內容改變，志工中心特辦理說明會，邀請有意申請補助計畫之青年

團隊代表參加會議，由志工中心說明申請流程、方式及相關計畫內容，輔導青年團隊申請補助

計畫。 

★活動時間：107 年 3 月 30 日(五)18:00 至 20:00 或 4 月 8 日(日)10:00 至 12:00 

★活動地點：高澎青年志工中心辦公室(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391 號) 

★參與對象：曾參與青年和平志工團自組團隊成員、15 歲至 35 歲青年志工有意暑期組隊服務 

★活動資訊及報名方式：填寫線上報名表(報名至 3 月 25 日為止)，報名網址:https://goo.gl/wqzMhu 

 

★☆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高澎青年志工中心★☆ 

財團法人和春文教基金會  （O）07-3801370、3801371    

專案經理  張瓊文   0985-389268           LINE-ID：kyvc2009 

專    員  黃淑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kyvc2009@gmail.com 

地址：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391號（和春戲院旁)     

FB粉絲專頁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高澎青年志工中心 

 
志工中心 Line 

https://goo.gl/wqzMhu

